[bookmark: _Toc227932752]第三章  采购内容及要求

一、服务内容
1、乡村旅游统计抽样调查
了解全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、对本年度乡村旅游的主要成果、典型经验、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原因做出客观分析，对乡村旅游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做出的贡献做出客观评价。
2、旅游富民增收统计抽样调查
[bookmark: _Hlk101819218]了解全省旅游富民增收现状，对旅游富民增收成效、经验、问题及原因做出客观分析，对旅游富民增收在乡村振兴中做出的贡献做出客观评价。
二、服务要求
1、主要指标
村旅游主要统计指标包括并不限于：乡村旅游吸引物总量、类型及在全省的分布、全省乡村旅游覆盖率、乡村旅游从业人数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人次、乡村旅游收入、游客来源及消费构成。乡村旅游指标应与全省旅游统计指标相衔接。
旅游富民增收主要统计指标包括并不限于：全省农户旅游受益率，受益户数、人数、乡村旅游带动的农村从业人数、受益农户收入水平及来源，旅游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等。旅游富民增收指标应与全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指标、全省旅游统计指标相衔接。
2、调查与测算方法
调查与分析方法科学、可靠，符合公允的统计调查与分析基本理论，且应符合国家文旅部《全国文化、文物和旅游统计调查制度》规定的相关指标测算原则。
3、调查要求
乡村旅游调查以村（农村社区）为抽样单元，随机抽取不少于60个乡村旅游点，调查样本覆盖全省11个市的各类旅游示范村镇（其中近两年省文化和旅游厅支持的乡村旅游精品主题村数量不少于20个）、普通乡村旅游点。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管理机构、乡村旅游经营户、普通农户及游客。
旅游富民增收统计调查以农村居民户为调查对象，采用入户调查方式，在全省农户中随机抽取不少于3000个农户，样本应覆盖所有农村区县。
三、项目期限与成果形式
2026年11月30日前提交所有指标的预计数；
2026年陕西省旅游指标公布后10日内提交《2026年陕西省乡村旅游数据分析报告》，一式20份。
2026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公布后10日内提交《2026年陕西省旅游富民增收数据分析报告》，一式20份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统计分析结果以文本及网络可视化两种方式呈现。
